弘光科技大學　日間部　 FORMDROPDOWN 
　五專　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（　　　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

	一、本系學生畢業時需修滿　　　學分，包括：

	（一）通識教育課程
	　　學分／　　小時

	（二）專業必修：
	　　學分／　　小時

	（三）選修
	　學分／　　小時

	二、各類科目包括：
	第一學年
	第二學年
	第三學年
	第四學年
	第五學年
	備註

	（一）通識教育課程（學分／時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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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　日間部　 FORMDROPDOWN 
　五專　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（　　　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

	（二）專業必修科目
	第一學年
	第二學年
	第三學年
	第四學年
	第五學年
	備註

	
	上
	下
	上
	下
	上
	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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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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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專業必修科目
	專業基礎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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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　日間部　 FORMDROPDOWN 
　五專　科目總表

學生修業規定（　　　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）：

	（二）專業必修科目
	第一學年
	第二學年
	第三學年
	第四學年
	第五學年
	備註

	
	上
	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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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專業必修科目
	實習科目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小　　計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（三）選修　學分

1.專業選修至少需修滿　學分

2.本系開放至外系選修　學分。



	附註：

1.擋修課程：（＊）必選修未修習或不及格，則不可修習該連貫性課程。

2.需使用電腦設備：




（日期）系課程委員會通過
（日期）院課程委員會通過
（日期）校課程委員會通過

系主任簽章：




院長簽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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